
第二节  土壤卫生 

     

土壤卫生是研究土壤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土壤卫生是环境卫生学的组成

部分，是从卫生学观点来认识土壤。土壤卫生利用土壤学、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和

土壤生态学的知识，为揭示土壤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可能产生的后果

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卫生的研究特点在于：①视土壤与大气、水体为环境整体；②视植物性

食物为联系土壤与人体的媒介；③视污染物经植物性食物摄入人体的量与总摄入

量的比为土壤暴露；④视土壤公害为污染地区和定居居民自给自足的地区社会相

结合的产物。前三条的依据来源于土壤环境的机能，而且引入了土壤暴露的概念

及暴露的量化。 后一条的依据来源于农村型地区社会的公害病(例如痛痛病)。

世界上已发生的公害病，都集中于定居性较高，有当地的固有生活习惯，而且保

持着牢固经济形态和人际关系的地区。从事一次产业的农民与地区社会的结合非

常密切，这些地区社会都是自给自足而很少变化。但同时存在着工业污染源，并使

该地区土壤受到污染的特征。由此而造成当地人群健康危害以至于出现有代表性的

公害病。 

     

一、土壤的卫生意义 

    土壤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外环境基本因素之一，对人体健康和生活卫生条件

有很大  的影响，其卫生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 土壤和元素 

地壳中几乎含有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天然元素，岩石圈和土壤中均以氧、硅、

铝、铁、钙、钠、钾、镁八种元素为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 99．64％和 96．89

％，因此常称它们为常量元素或宏量元素。除上述之外的其余各种化学元素在土

壤和岩石圈中大都含量甚微，一般不超过千分之几，甚至有低到十万分之几到百

万分之几的，因此常称这些元素为微量元素。岩石风化所释放出来的可溶性矿质

进入土壤，再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参与有机界物质循环。不同岩石和土壤类型

的化学成分决定了地区动、植物群落及其作为人类食物的化学成分。 

从整体上来讲，构成人体的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与地壳的化学组成有明显的

相关(表 6—2)。人体血液中的 60 多种元素百分含量与它们在地壳中百分含量极

相似。生物体中的微量元素多为酶、辅酶的组成成分，是生物维持正常生命活动

和生理功能所不可缺少和不可相互代替的。 

土壤以异常丰富多彩的生命物质通过食物链构成与人体进行物质交换的重

要物质环境。在生物地球化学物质循环中，生命元素和地球化学元素之间保持着

动态平衡。在维持生物体正常机能所必需的元素中，常量元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

缺乏，而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分布却是很不均匀，存 

表 6—2  人体内必需的宏量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及其在地壳中的含量 

微量元素 
地壳

(mg/kg) 

人体

(mg/kg) 
宏量元素 

地壳

(mg/kg) 

人体

(mg/kg) 

铁 50000 60 钙 36300 14000 

锰 1000 0.2 钠 28300 1600 

氟 700 37 硅 27720 260 

铬 200 0.2 钾 25900 2000 

锌 65 33 镁 20900 290 



铜 45 1.0 硫 5200 2300 

钴 23 0.02 磷 1180 12000 

钼 1 0.1 氯 200 l400 

碘 0.3 0.2       
硒 0.09 0.2       
钒 110 0.3       

  
在着地区间的差别。当地球化学元素的变化(不足或过多)超出人体调节适应的范

围时，体内平衡遭到破坏，人们生存于病态之中，甚至发生某些生物地球化学性

疾病——地方病，如碘缺乏引起的碘缺乏病，氟过多引起的地方性氟病；此外，

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分布与环境地质因素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发病地区的

地表易溶元素受到强烈流失。 

    微量元素缺乏或过多与人体疾病的关系非常密切，如铬缺乏与青少年糖尿

病，镉过多与高血压病，钼过多与痛风病等。近年来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临床、

病理方面证明，心血管病的分布与微量元素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事实上，我

们对生命必需的元素尚未全部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进入人体的物质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是人体生长

发育所必需的，而有一些则是非必需的，或是有害的。无论是必需或是非必需、

有害或是无害的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都有一个量的问题。因此需要明确

土壤中含有的各种物质在什么浓度范围对机体是适宜的，超过什么浓度将会引起

危害，可通过标准的制订来加以限制。 

    (二) 土壤和水 

    水是一种很好的溶剂，所有的无机和有机物质都能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水中。

除可溶解的物质外，不溶解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和生物等均可能混入水中。当

雨水、降雪或灌溉水进入土壤后，经土层渗透到地下水或沿表面流入地面水体，

使水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 

    环境卫生学的相当部分是研究水的卫生问题，对水质盐分、微量元素和有机

物污染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土壤成分的知识给予解释。因此人体与土壤之间通过

水发生了联系。 

    此外，土壤性质和地下水位状态参与气候环境因子，影响当地居民区的气候，

为选择建筑地段和规划居民区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三) 土壤和空气 

在土壤颗粒间的孔隙中充满着土壤气体，它和大气比较，含有大量二氧化碳

和少量氧气，尤其有机物在土壤中分解时，产生大量的甲烷和氢。当大气压力和

土壤表面温度发生变化时，土壤气体和大气发生交流。土壤中有害气体逸出土层；

弥散在人的呼吸带周围，使挖沟、掘井作业的从业人员发生中毒。土壤气体可渗

入地下室、防空洞、隧道、地下铁道内，继而危害人们的健康；此外，土壤表面

形成的尘土，可以污染大气，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呼吸道。 

    (四) 土壤的放射性 

    地壳中存在着天然的放射性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如铀、钍、镭、钾等。岩

浆岩中放射性元素 多，冲积岩中较少。土壤中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取决于由这些

岩石形成的土壤。地壳元素的放射性，和宇宙线一起组成放射性本底。土壤中天

然的微量放射线，对人体并不构成危害。 

    放射性元素进入土壤，主要是由于核爆炸的放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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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落。降雨多的地区，进入土壤中的放射尘埃就可能多些。此外，由于工业上

或科研机构利用原子能所排出的液体或固体放射性废弃物造成的土壤放射性污

染问题，这属于放射卫生研究的范畴。 

    土壤对放射性污染不能自行排除，只有靠其自然衰变。土壤中放射性物质不

可避免地从土壤通过食物链而传入人体，产生内照射。还可以通过砂石、粘土制

成的建筑材料对人体产生外照射。环境性电离辐射的增加，不仅损伤人体组织，

还有引起放射性癌症的危险。 

    (五) 土壤的致癌因子 

    人类大多数癌症可能是环境性化学致癌物引起的。环境性致癌物之一亚硝

胺，能在动物实验中引起许多常见于人类的肿瘤。 

    在土壤环境中细菌代谢引起的亚硝胺合成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在任何含有

硝酸盐和还原硝酸盐的微生物环境中均能发生。人工施肥的土壤中，含氮化合物

经细菌的亚硝化和去亚硝化作用产生日益增多的亚硝酸盐，土壤中有一些植物或

细菌代谢产生的仲胺，还有一些胺和酰胺作为农药进入土壤。土壤中大量亚硝酸

盐与许多种仲胺和烷基酰胺同时存在时；在还原硝酸盐细菌作用下，能合成亚硝

胺。实验证明，从这样土壤中生长出的农作物产品中，发现有亚硝胺。 

     

二、土壤特点与土壤卫生 

    土壤具有独特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组成特点和形态特征，在卫生研究中必须

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 

    (一) 土壤是由固相、液相、气相三相物质组成 

    土壤颗粒含量约占总土重的 80％～90％，与大气和水比较，流动性 小。

污染物质在土壤固体介质中转移速度相对缓慢，在时间上浓度变动幅度相对地

小，在空间上则集中于排放地区。由于污染的不均匀性，在土壤卫生监测时，制

备混合样品很重要，应由多个原始样品组成；取样时间间隔不必过短，取样点应

靠近污染源。 

     土壤污染的净化要比污水处理困难得多，还没有净化土壤的好办法。污染

物质造成局部地区土壤化学成分的变化，破坏了局部地区生命化学元素与地球化

学元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导致发生某些地区性疾病。而致病因子则可能要追溯到

当地若干年代以前排放在土壤表面或掩埋在土壤内部的有害废弃物中去寻找。 

(二) 土壤中栖居着大量微生物 

    1g 土壤可有数千万至数百亿个微生物，因而土壤对有机物具有很大的自净

能力，起着缓和与净化污染的作用。但它仅限于有限数量的生活废弃物和动植物

残体等有机物。致病微生物和蠕虫卵在土壤中有一定的存活能力，重金属、难降

解的农药、部分工业有机合成产品、放射性同位素等，则没有利用土壤净化处理

的可能性。土壤生态系统对外界污染具有一定的容量，一旦污染量超过容量限度，

土壤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则丧失其自净能力，导致土壤一般卫生状况的恶化。 

    (三) 土壤是一个粘土—矿物—有机质的复杂胶体体系 

    土壤颗粒直径小于 0.001mm 的微细粒子都具有胶体的性质，它包括以腐殖质

为主的有机胶体和粘土矿物的无视胶体。土壤胶体的总表面积很大，所以表面能

很大。胶粒具有胶核和外电层，带的电荷相反。一些两性胶体胶粒上的电荷，随

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土壤含胶体物质越多，表面能越大，对分子态物质的物理

吸附作用也越强。胶粒越多，吸附的离子越多，与土壤溶液中离子态物质的代换

吸收作用也越强。 



    进入土壤中各种污染物能否保持活性，取决于它们与土壤胶体结合的状态。

污染物质与土壤胶体形成稳定的难溶性的“潜毒物质”，不易进入土壤溶液，而

暂时退出生物循环。它们不能为一般常用溶剂所提取，所以不能被常规分析方法

所检出，一旦土壤酸碱度等条件发生变化，使“潜毒物质”重新被释放出来，为

植物所利用，通过食物链对人体健康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四) 土壤的化学性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间接的、潜在的 

    土壤与水和大气不同，空气和水直接摄入人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直接的、

明显的。污染土壤中有害物质对生物圈产生的毒害，则通过间接途径，从土壤进

入植物或淋溶至地下水和地面水，然后进入食物链。有些毒物则通过挥发或随尘

土飘浮到大气，再被人体吸入。当然，土壤也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肠道传染病和

土壤性蠕虫病等。 

    上述这些特点说明了制定土壤卫生标准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其必要性在于没

有很好的净化土壤方法，必须制定土壤中有害物质的 高容许浓度，作为控制一

定面积土壤上负载各种废弃物和农药等污染物的准则。其困难性在于土壤污染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间接的、潜在的，而土壤中理化作用和生物作用又是复杂的，

土壤的类型又是多样的。 

    人们对土壤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与大气和水相比，要迟缓得多，困难

得多。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而土壤污染的研究则于四十

余年前才开始。土壤卫生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往往

误认土壤不像水和空气那样直接进入人体而无关紧要。环境是一个整体，大气、

水体和土壤是息息相关的地理环境要素，现在污染已遍布于整个环境，污染物质

在这三者之间相互转化和迁移，往往形成污染循环，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影响

到整个系统。没有卫生的土壤，不可能有符合卫生的空气、水和食物。 

 


